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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林木类补偿标准

类别 附着物名称 规格及特征 单位
补偿

标准
备注

乔木类

杨树、泡桐、

柳树、刺槐等

用材树种

胸径≤5厘米 元/株 30 1．胸径是指树木主干离地

表面1.3米处的直径；

2．常青类、松柏类、观赏

类等树种按用材类对应标

准的三倍补偿；常青类、

松柏类树种主要包括香

樟、杉木、油松、雪松、

柏树等；观赏类树种主要

指法桐、白腊、合欢、国

槐、栾树、银杏、女贞等；

3．包含对被征地砍伐、移

植林木所耗费人工费用的

补偿，树归原主；

4．柏树幼树每亩最多补偿

330株，其他乔木类树种每

亩最多补偿111株。

5厘米＜胸径≤10厘米 元/株 60

10厘米＜胸径≤15厘米 元/株 120

15厘米＜胸径≤20厘米 元/株 185

20厘米＜胸径≤25厘米 元/株 260

25厘米＜胸径≤30厘米 元/株 290

胸径＞30厘米 元/株 330

灌木类

石楠、黄杨、

海桐、南天

竹、冬青（苗

圃除外）等

冠径≤20厘米 元/株 6

冠径指植冠的直径 ,系苗

木冠丛的最大幅度和最小

幅度之间的平均直径。

20厘米＜冠径≤50厘米 元/株 15

50厘米＜冠径≤80厘米 元/株 25

80厘米＜冠径≤100厘米 元/株 50

100厘米＜冠径≤120厘米 元/株 60

120厘米＜冠径≤150厘米 元/株 80

冠径＞150厘米 元/株 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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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附着物名称 规格及特征 单位
补偿

标准
备注

灌木类

荆条、白蜡条

每墩曲条≤20根 元/墩 36

冠径指植冠的直径 ,系苗

木冠丛的最大幅度和最小

幅度之间的平均直径。

每墩曲条＞20根 元/墩 38

紫槐

每墩曲条≤20根 元/墩 45

每墩曲条＞20根 元/墩 50

桑叉

每墩曲条≤20根 元/墩 120

每墩曲条＞20根 元/墩 125

果树类

桃树、杏树、

梨树、石榴

树、李子树、

樱桃树、苹果

树等鲜果类

树种

产前期（树龄≤3年） 元/株 65

1．每亩最多补偿 111株；

2．产前期为未结果期，大

树移植二年内均按产前期

对待。

初产期（3年＜树龄≤5年） 元/株 380

盛果期（5年＜树龄≤40年） 元/株 550

衰产期（树龄＞40年） 元/株 350

核桃、枣树、

柿树、板栗树

等干果类树

种

产前期（树龄≤3年） 元/株 65

初产期（3年＜树龄≤6年） 元/株 465

盛果期（6年＜树龄≤60年） 元/株 760

衰产期（树龄＞60年、枣树

＞80年）
元/株 450

葡萄

产前期（树龄≤1年） 元/株 45

1．每亩最多补偿 330株；

2．含葡萄架补偿，没有葡

萄架的按苗圃价格补偿；

3．产前期为未结果期。

始产期（1年＜树龄≤3年） 元/株 90

盛果期（3年＜树龄≤35年） 元/株 150

衰老期（树龄＞35年） 元/株 1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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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附着物名称 规格及特征 单位
补偿

标准
备注

药材类

板蓝根、冬凌

草、红花、山

药、地黄

元/亩 2850

名贵药材可根据市场情况

协商或评估补偿。

天麻、夏枯

草、黄姜、黄

芩、丹参、玄

参、艾草、桔

梗、薄荷、白

芷、金花葵

元/亩 5050

枸杞、连翘、

金银花、杜

仲、山茱萸、

射干、地丁等

树龄≤3年 元/亩 4050

3年＜树龄≤7年 元/亩 5600

树龄＞7年 元/亩 8200

花卉类

迎春、玫瑰等

株高≤1米 元/株 12

名贵花卉可根据实际进行

协商或评估补偿。

1米＜株高≤2米 元/株 23

2米＜株高≤3米 元/株 45

3米＜株高≤4米 元/株 80

株高＞4米 元/株 145

紫荆花

株高≤1米 元/株 11

1米＜株高≤2米 元/株 21

2米＜株高≤3米 元/株 42

株高＞3米 元/株 85

月季、牡丹、

芍药等

株龄≤3年 元/株 12

株龄＞3年 元/株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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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附着物名称 规格及特征 单位
补偿

标准
备注

花卉类

桂花树

地径≤2厘米 元/株 22

1．地径是指树（苗）干靠

近地表面处的直径，一般

是地面以上 20厘米；

2．对于地径 8厘米以上，

可根据市场情况协商或评

估补偿。

2厘米＜地径≤3厘米 元/株 38

3厘米＜地径≤4厘米 元/株 65

4厘米＜地径≤5厘米 元/株 100

5厘米＜地径≤6厘米 元/株 160

地径＞6厘米 元/株 230

紫薇、木槿

地径≤2厘米 元/株 5

地径是指树（苗）干靠近

地表面处的直径，一般是

地面以上 20厘米。

2厘米＜地径≤3厘米 元/株 9

3厘米＜地径≤4厘米 元/株 20

4厘米＜地径≤5厘米 元/株 33

5厘米＜地径≤6厘米 元/株 55

6厘米＜地径≤7厘米 元/株 88

地径＞7厘米 元/株 120

梅花、樱花

地径≤2厘米 元/株 12

1．地径是指树（苗）干靠

近地表面处的直径，一般

是地面以上 20厘米；

2．每亩最多补偿 111株。

2厘米＜地径≤3厘米 元/株 17

3厘米＜地径≤4厘米 元/株 23

4厘米＜地径≤5厘米 元/株 40

5厘米＜地径≤6厘米 元/株 65

6厘米＜地径≤7厘米 元/株 90

地径＞7厘米 元/株 115

百合、郁金

香、剑兰等鲜

切花

元/亩 50000
以采收花朵、叶片、枝条、

果实等离体部位作为产

品。
玫瑰、菊花、

非洲菊等非

鲜切花

元/亩 3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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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附着物名称 规格及特征 单位
补偿

标准
备注

其他

苗圃

乔木类 元/株 5
每亩最多补偿 5000株。

果树类 元/株 6

竹子

直径≤1厘米 元/亩 1300

1厘米＜直径≤3厘米 元/亩 2150

直径＞3厘米 元/亩 4000

花椒树

产前期（树龄≤3年） 元/株 15

1．每亩最多补偿 330株；

2．产前期为未结果期。

初产期（3年＜树龄≤5年） 元/株 60

盛果期（5年＜树龄≤40年） 元/株 100

衰产期（树龄＞40年） 元/株 50

草坪
元/平
方米

8
高羊茅、早熟禾、三叶草

等（生产的草坪）。

成型绿化带 修剪有造型，无缺株
元/平
方米

100
黄杨、冬青、小叶女贞、

红叶小檗等（苗圃除外）。


